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82號

抗  告  人  洪玟珍    住○○市○區○○路000號

上列抗告人因債權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債務人黃

東寶間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2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聲明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第三人即債務人黃東寶

（於民國104年9月21日死亡）前於89年間積欠第三人即抗告

人之夫黃連泉代書費新臺幣（下同）153萬元（下稱系爭債

權），後黃連泉將系爭債權讓與抗告人，黃東寶則將其所有

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地）設定普通抵押權（下稱

系爭抵押權）予抗告人，系爭房地嗣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

（下稱執行法院）以102年度司執字第85047號（下稱系爭執

行事件）執行拍賣，抗告人可獲分配款153萬元（下稱系爭

分配款），因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已載明擔保金額，且經黃

東寶用印及檢附印鑑證明，並黃東寶生前於強制執行程序中

對於系爭債權存在並無爭執，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債權

確係存在，應認抗告人所提出之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兼具有

債權證明文件性質。惟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竟以抗告人未依

法提出系爭債權之證明文件原本為由，於113年3月15日以10

2年度司執字第85047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

請，抗告人對原處分不服，提出異議，復經原法院於113年7

月26日以原裁定駁回異議，顯有未洽，爰提起抗告，請求廢

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依法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之債權人，

不問其債權已否屆清償期，應提出其權利證明文件，聲明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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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分配。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權利證明

文件，指足以證明對於執行標的物之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

及其債權金額之文件而言。此種權利有未登記者，其經登記

者，例如抵押權，其債權實際存在與否及金額若干，與其登

記未必相符。故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人

之債權人，不問其權利是否登記，於聲明參與分配時，均應

提出其權利之證明文件，例如抵押權人應提出債權證書、抵

押權設定契約書等是，不因其為普通抵押權或最高限額抵押

權而有不同，債務人或其他債權人是否對該抵押權分配金額

聲明異議或提起異議之訴，亦非所問。

三、經查：

　㈠抗告人前於102年12月17日以其為系爭房地之抵押權人，持

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等向執行法院聲請參與

分配，因抗告人未提出債權證明原本，經執行法院通知補

正，抗告人表示無債權證明文件存在，執行法院則將系爭分

配款予以清償提存（原法院103年度存字第1027號）。後抗

告人持民事起訴狀、民事撤回起訴狀、黃連泉出具之證明

書、抵押權設定登記申請書、抵押權設定契約、他項權利證

明書、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等，聲請

領取提存之系爭分配款，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3月

1日通知抗告人於收受通知後10日內補正抵押權證明及債權

證明等文件，抗告人逾期仍未補正債權證明，執行法院於11

3年3月15日以102年度司執字第85047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

請，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㈡抗告人既主張因系爭債權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而為對於

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之債權人，其聲明參與分配，依前揭

法條規定，即應提出包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

書及債權證書等之權利證明文件。其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

他項權利證明書，前者為向地政機關申請登記時必須檢附之

文件，後者為地政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核發之證明，如已滅

失，雖得以土地登記謄本證明其抵押權於拍定時存在。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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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證明其抵押債權之文件（如債務人所簽發之票據、借據或

其他債權證書，或抵押權人對於債務人取得之確定支付命

令、法院確定判決、和解或調解書等），則非得以抵押權設

定契約書或土地登記謄本內容替代，參與分配之抵押權人仍

應提出債權證明文件或經債務人不爭執而可推得抵押權擔保

之債權確實存在之證明，始得受領分配款。然黃連泉所出具

證明書，為第三人之陳述，並非債務人黃東寶承認系爭債權

存在之證明，且抗告人前雖對黃東寶提起確認債權存在訴

訟，後因黃東寶死亡且其繼承人均拋棄繼承，而撤回起訴，

亦無從認定黃東寶或其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承認系爭債權存

在，是以抗告人所提前開證據，形式上均不足以使執行法院

確信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抗告人主張一般抵押權

人聲明參與分配，其抵押權設定契約本身即為債權之證明，

僅須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他項權利證明書及土地、建物登

記謄本即可實行抵押權，毋庸再提出債權之證明文件云云，

尚非可採。

　㈢又債權人受領遲延，或不能確知孰為債權人而難為給付者，

    清償人得將其給付物，為債權人提存之；強制執行法關於強

    制執行所得金額、破產法關於破產債權分配金額或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關於清算事件分配金額之提存，由受理強制執行

    、破產事件或辦理清算事件之法院提存所辦理之。民法第32

    6 條及提存法第4條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執行法院就系爭

分配款，如受領權人即抗告人受領遲延，自得依前開法條規

定辦理清償提存。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因抗告人未提出債權

證明文件，經通知後仍未補正，將系爭分配款提存，符合前

揭各法條規定之意旨，洵無不合，其執行程序並無違法及損

害抗告人權益情事。抗告人對於該函聲明異議，即屬無據。

至於強制執行法第6 條第1項第5款，係抵押權人或質權人以

法院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時，應提

出證明文件之規定。抗告人係聲明參與分配，即不直接適用

該條款規定。原裁定駁回抗告人聲明異議之理由，雖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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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但其結論並無不合，原裁定仍應予維持。本件抗告人抗

告仍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秀芬

　　　　　　　　　　　　　　　　    法　官  吳國聖 

　　　　　　　　　　　　　　　　    法　官  戴博誠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

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同時

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張惠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附表：

編

號

土地坐落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1 臺中市 ○○區 ○○ 000 000 000/100000

2 臺中市 ○○區 ○○ 000 0000 000/100000

編

號

建號 基地座落 建築式樣

主要建築

材料及房

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建物門牌 樓層面積合計 附屬建物

主要建築材料

及用途

1 271 臺中市○

○區○○

段000○00

0地號

住家用、

鋼筋混凝

土造十二

層第十層

第10樓層：49.47

合計：49.47

陽台4.23 全部

臺中市○

○區○○

路 00 號 10

樓之11

備考：共同使用部分建號383面積4122.36平方公尺持分3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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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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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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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82號
抗  告  人  洪玟珍    住○○市○區○○路000號
上列抗告人因債權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債務人黃東寶間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2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聲明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第三人即債務人黃東寶（於民國104年9月21日死亡）前於89年間積欠第三人即抗告人之夫黃連泉代書費新臺幣（下同）153萬元（下稱系爭債權），後黃連泉將系爭債權讓與抗告人，黃東寶則將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地）設定普通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抗告人，系爭房地嗣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02年度司執字第85047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執行拍賣，抗告人可獲分配款153萬元（下稱系爭分配款），因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已載明擔保金額，且經黃東寶用印及檢附印鑑證明，並黃東寶生前於強制執行程序中對於系爭債權存在並無爭執，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債權確係存在，應認抗告人所提出之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兼具有債權證明文件性質。惟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竟以抗告人未依法提出系爭債權之證明文件原本為由，於113年3月15日以102年度司執字第85047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抗告人對原處分不服，提出異議，復經原法院於113年7月26日以原裁定駁回異議，顯有未洽，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依法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之債權人，不問其債權已否屆清償期，應提出其權利證明文件，聲明參與分配。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權利證明文件，指足以證明對於執行標的物之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及其債權金額之文件而言。此種權利有未登記者，其經登記者，例如抵押權，其債權實際存在與否及金額若干，與其登記未必相符。故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人之債權人，不問其權利是否登記，於聲明參與分配時，均應提出其權利之證明文件，例如抵押權人應提出債權證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等是，不因其為普通抵押權或最高限額抵押權而有不同，債務人或其他債權人是否對該抵押權分配金額聲明異議或提起異議之訴，亦非所問。
三、經查：
　㈠抗告人前於102年12月17日以其為系爭房地之抵押權人，持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等向執行法院聲請參與分配，因抗告人未提出債權證明原本，經執行法院通知補正，抗告人表示無債權證明文件存在，執行法院則將系爭分配款予以清償提存（原法院103年度存字第1027號）。後抗告人持民事起訴狀、民事撤回起訴狀、黃連泉出具之證明書、抵押權設定登記申請書、抵押權設定契約、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等，聲請領取提存之系爭分配款，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3月1日通知抗告人於收受通知後10日內補正抵押權證明及債權證明等文件，抗告人逾期仍未補正債權證明，執行法院於113年3月15日以102年度司執字第85047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㈡抗告人既主張因系爭債權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而為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之債權人，其聲明參與分配，依前揭法條規定，即應提出包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及債權證書等之權利證明文件。其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前者為向地政機關申請登記時必須檢附之文件，後者為地政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核發之證明，如已滅失，雖得以土地登記謄本證明其抵押權於拍定時存在。惟關於證明其抵押債權之文件（如債務人所簽發之票據、借據或其他債權證書，或抵押權人對於債務人取得之確定支付命令、法院確定判決、和解或調解書等），則非得以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或土地登記謄本內容替代，參與分配之抵押權人仍應提出債權證明文件或經債務人不爭執而可推得抵押權擔保之債權確實存在之證明，始得受領分配款。然黃連泉所出具證明書，為第三人之陳述，並非債務人黃東寶承認系爭債權存在之證明，且抗告人前雖對黃東寶提起確認債權存在訴訟，後因黃東寶死亡且其繼承人均拋棄繼承，而撤回起訴，亦無從認定黃東寶或其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承認系爭債權存在，是以抗告人所提前開證據，形式上均不足以使執行法院確信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抗告人主張一般抵押權人聲明參與分配，其抵押權設定契約本身即為債權之證明，僅須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他項權利證明書及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即可實行抵押權，毋庸再提出債權之證明文件云云，尚非可採。
　㈢又債權人受領遲延，或不能確知孰為債權人而難為給付者，
    清償人得將其給付物，為債權人提存之；強制執行法關於強
    制執行所得金額、破產法關於破產債權分配金額或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關於清算事件分配金額之提存，由受理強制執行
    、破產事件或辦理清算事件之法院提存所辦理之。民法第32
    6 條及提存法第4條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執行法院就系爭分配款，如受領權人即抗告人受領遲延，自得依前開法條規定辦理清償提存。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因抗告人未提出債權證明文件，經通知後仍未補正，將系爭分配款提存，符合前揭各法條規定之意旨，洵無不合，其執行程序並無違法及損害抗告人權益情事。抗告人對於該函聲明異議，即屬無據。至於強制執行法第6 條第1項第5款，係抵押權人或質權人以法院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時，應提出證明文件之規定。抗告人係聲明參與分配，即不直接適用該條款規定。原裁定駁回抗告人聲明異議之理由，雖有未洽，但其結論並無不合，原裁定仍應予維持。本件抗告人抗告仍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秀芬
　　　　　　　　　　　　　　　　    法　官  吳國聖 
　　　　　　　　　　　　　　　　    法　官  戴博誠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張惠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附表：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1

		臺中市

		○○區

		○○

		000

		000

		000/100000



		2

		臺中市

		○○區

		○○

		000

		0000

		000/100000



		


		


		


		


		


		


		




		編號

		建號

		基地座落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建物門牌

		


		樓層面積合計

		附屬建物
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271

		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十二層第十層

		第10樓層：49.47
合計：49.47

		陽台4.23

		全部



		


		


		臺中市○○區○○路00號10樓之11

		


		


		


		




		


		備考：共同使用部分建號383面積4122.36平方公尺持分32/10000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82號

抗  告  人  洪玟珍    住○○市○區○○路000號

上列抗告人因債權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債務人黃

東寶間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2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聲明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第三人即債務人黃東寶（

    於民國104年9月21日死亡）前於89年間積欠第三人即抗告人

    之夫黃連泉代書費新臺幣（下同）153萬元（下稱系爭債權

    ），後黃連泉將系爭債權讓與抗告人，黃東寶則將其所有如

    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地）設定普通抵押權（下稱系

    爭抵押權）予抗告人，系爭房地嗣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

    下稱執行法院）以102年度司執字第85047號（下稱系爭執行

    事件）執行拍賣，抗告人可獲分配款153萬元（下稱系爭分

    配款），因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已載明擔保金額，且經黃東

    寶用印及檢附印鑑證明，並黃東寶生前於強制執行程序中對

    於系爭債權存在並無爭執，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債權確

    係存在，應認抗告人所提出之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兼具有債

    權證明文件性質。惟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竟以抗告人未依法

    提出系爭債權之證明文件原本為由，於113年3月15日以102

    年度司執字第85047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

    請，抗告人對原處分不服，提出異議，復經原法院於113年7

    月26日以原裁定駁回異議，顯有未洽，爰提起抗告，請求廢

    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依法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之債權人，

    不問其債權已否屆清償期，應提出其權利證明文件，聲明參

    與分配。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權利證明

    文件，指足以證明對於執行標的物之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

    及其債權金額之文件而言。此種權利有未登記者，其經登記

    者，例如抵押權，其債權實際存在與否及金額若干，與其登

    記未必相符。故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人

    之債權人，不問其權利是否登記，於聲明參與分配時，均應

    提出其權利之證明文件，例如抵押權人應提出債權證書、抵

    押權設定契約書等是，不因其為普通抵押權或最高限額抵押

    權而有不同，債務人或其他債權人是否對該抵押權分配金額

    聲明異議或提起異議之訴，亦非所問。

三、經查：

　㈠抗告人前於102年12月17日以其為系爭房地之抵押權人，持他

    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等向執行法院聲請參與分

    配，因抗告人未提出債權證明原本，經執行法院通知補正，

    抗告人表示無債權證明文件存在，執行法院則將系爭分配款

    予以清償提存（原法院103年度存字第1027號）。後抗告人

    持民事起訴狀、民事撤回起訴狀、黃連泉出具之證明書、抵

    押權設定登記申請書、抵押權設定契約、他項權利證明書、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等，聲請領取提

    存之系爭分配款，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3月1日通

    知抗告人於收受通知後10日內補正抵押權證明及債權證明等

    文件，抗告人逾期仍未補正債權證明，執行法院於113年3月

    15日以102年度司執字第85047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業

    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㈡抗告人既主張因系爭債權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而為對於

    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之債權人，其聲明參與分配，依前揭

    法條規定，即應提出包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

    書及債權證書等之權利證明文件。其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

    他項權利證明書，前者為向地政機關申請登記時必須檢附之

    文件，後者為地政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核發之證明，如已滅失

    ，雖得以土地登記謄本證明其抵押權於拍定時存在。惟關於

    證明其抵押債權之文件（如債務人所簽發之票據、借據或其

    他債權證書，或抵押權人對於債務人取得之確定支付命令、

    法院確定判決、和解或調解書等），則非得以抵押權設定契

    約書或土地登記謄本內容替代，參與分配之抵押權人仍應提

    出債權證明文件或經債務人不爭執而可推得抵押權擔保之債

    權確實存在之證明，始得受領分配款。然黃連泉所出具證明

    書，為第三人之陳述，並非債務人黃東寶承認系爭債權存在

    之證明，且抗告人前雖對黃東寶提起確認債權存在訴訟，後

    因黃東寶死亡且其繼承人均拋棄繼承，而撤回起訴，亦無從

    認定黃東寶或其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承認系爭債權存在，是

    以抗告人所提前開證據，形式上均不足以使執行法院確信系

    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抗告人主張一般抵押權人聲明

    參與分配，其抵押權設定契約本身即為債權之證明，僅須提

    出抵押權設定契約、他項權利證明書及土地、建物登記謄本

    即可實行抵押權，毋庸再提出債權之證明文件云云，尚非可

    採。

　㈢又債權人受領遲延，或不能確知孰為債權人而難為給付者，

    清償人得將其給付物，為債權人提存之；強制執行法關於強

    制執行所得金額、破產法關於破產債權分配金額或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關於清算事件分配金額之提存，由受理強制執行

    、破產事件或辦理清算事件之法院提存所辦理之。民法第32

    6 條及提存法第4條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執行法院就系爭

    分配款，如受領權人即抗告人受領遲延，自得依前開法條規

    定辦理清償提存。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因抗告人未提出債權

    證明文件，經通知後仍未補正，將系爭分配款提存，符合前

    揭各法條規定之意旨，洵無不合，其執行程序並無違法及損

    害抗告人權益情事。抗告人對於該函聲明異議，即屬無據。

    至於強制執行法第6 條第1項第5款，係抵押權人或質權人以

    法院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時，應提

    出證明文件之規定。抗告人係聲明參與分配，即不直接適用

    該條款規定。原裁定駁回抗告人聲明異議之理由，雖有未洽

    ，但其結論並無不合，原裁定仍應予維持。本件抗告人抗告

    仍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秀芬

　　　　　　　　　　　　　　　　    法　官  吳國聖 

　　　　　　　　　　　　　　　　    法　官  戴博誠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

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同時

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張惠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附表：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1 臺中市 ○○區 ○○ 000 000 000/100000 2 臺中市 ○○區 ○○ 000 0000 000/100000        編號 建號 基地座落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建物門牌  樓層面積合計 附屬建物 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271 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十二層第十層 第10樓層：49.47 合計：49.47 陽台4.23 全部   臺中市○○區○○路00號10樓之11      備考：共同使用部分建號383面積4122.36平方公尺持分32/10000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82號
抗  告  人  洪玟珍    住○○市○區○○路000號
上列抗告人因債權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債務人黃東寶間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2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聲明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第三人即債務人黃東寶（於民國104年9月21日死亡）前於89年間積欠第三人即抗告人之夫黃連泉代書費新臺幣（下同）153萬元（下稱系爭債權），後黃連泉將系爭債權讓與抗告人，黃東寶則將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地）設定普通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抗告人，系爭房地嗣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02年度司執字第85047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執行拍賣，抗告人可獲分配款153萬元（下稱系爭分配款），因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已載明擔保金額，且經黃東寶用印及檢附印鑑證明，並黃東寶生前於強制執行程序中對於系爭債權存在並無爭執，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債權確係存在，應認抗告人所提出之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兼具有債權證明文件性質。惟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竟以抗告人未依法提出系爭債權之證明文件原本為由，於113年3月15日以102年度司執字第85047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抗告人對原處分不服，提出異議，復經原法院於113年7月26日以原裁定駁回異議，顯有未洽，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依法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之債權人，不問其債權已否屆清償期，應提出其權利證明文件，聲明參與分配。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權利證明文件，指足以證明對於執行標的物之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及其債權金額之文件而言。此種權利有未登記者，其經登記者，例如抵押權，其債權實際存在與否及金額若干，與其登記未必相符。故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人之債權人，不問其權利是否登記，於聲明參與分配時，均應提出其權利之證明文件，例如抵押權人應提出債權證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等是，不因其為普通抵押權或最高限額抵押權而有不同，債務人或其他債權人是否對該抵押權分配金額聲明異議或提起異議之訴，亦非所問。
三、經查：
　㈠抗告人前於102年12月17日以其為系爭房地之抵押權人，持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等向執行法院聲請參與分配，因抗告人未提出債權證明原本，經執行法院通知補正，抗告人表示無債權證明文件存在，執行法院則將系爭分配款予以清償提存（原法院103年度存字第1027號）。後抗告人持民事起訴狀、民事撤回起訴狀、黃連泉出具之證明書、抵押權設定登記申請書、抵押權設定契約、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等，聲請領取提存之系爭分配款，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3月1日通知抗告人於收受通知後10日內補正抵押權證明及債權證明等文件，抗告人逾期仍未補正債權證明，執行法院於113年3月15日以102年度司執字第85047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㈡抗告人既主張因系爭債權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而為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之債權人，其聲明參與分配，依前揭法條規定，即應提出包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及債權證書等之權利證明文件。其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前者為向地政機關申請登記時必須檢附之文件，後者為地政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核發之證明，如已滅失，雖得以土地登記謄本證明其抵押權於拍定時存在。惟關於證明其抵押債權之文件（如債務人所簽發之票據、借據或其他債權證書，或抵押權人對於債務人取得之確定支付命令、法院確定判決、和解或調解書等），則非得以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或土地登記謄本內容替代，參與分配之抵押權人仍應提出債權證明文件或經債務人不爭執而可推得抵押權擔保之債權確實存在之證明，始得受領分配款。然黃連泉所出具證明書，為第三人之陳述，並非債務人黃東寶承認系爭債權存在之證明，且抗告人前雖對黃東寶提起確認債權存在訴訟，後因黃東寶死亡且其繼承人均拋棄繼承，而撤回起訴，亦無從認定黃東寶或其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承認系爭債權存在，是以抗告人所提前開證據，形式上均不足以使執行法院確信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抗告人主張一般抵押權人聲明參與分配，其抵押權設定契約本身即為債權之證明，僅須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他項權利證明書及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即可實行抵押權，毋庸再提出債權之證明文件云云，尚非可採。
　㈢又債權人受領遲延，或不能確知孰為債權人而難為給付者，
    清償人得將其給付物，為債權人提存之；強制執行法關於強
    制執行所得金額、破產法關於破產債權分配金額或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關於清算事件分配金額之提存，由受理強制執行
    、破產事件或辦理清算事件之法院提存所辦理之。民法第32
    6 條及提存法第4條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執行法院就系爭分配款，如受領權人即抗告人受領遲延，自得依前開法條規定辦理清償提存。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因抗告人未提出債權證明文件，經通知後仍未補正，將系爭分配款提存，符合前揭各法條規定之意旨，洵無不合，其執行程序並無違法及損害抗告人權益情事。抗告人對於該函聲明異議，即屬無據。至於強制執行法第6 條第1項第5款，係抵押權人或質權人以法院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時，應提出證明文件之規定。抗告人係聲明參與分配，即不直接適用該條款規定。原裁定駁回抗告人聲明異議之理由，雖有未洽，但其結論並無不合，原裁定仍應予維持。本件抗告人抗告仍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秀芬
　　　　　　　　　　　　　　　　    法　官  吳國聖 
　　　　　　　　　　　　　　　　    法　官  戴博誠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張惠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附表：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1

		臺中市

		○○區

		○○

		000

		000

		000/100000



		2

		臺中市

		○○區

		○○

		000

		0000

		000/100000



		


		


		


		


		


		


		




		編號

		建號

		基地座落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建物門牌

		


		樓層面積合計

		附屬建物
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271

		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十二層第十層

		第10樓層：49.47
合計：49.47

		陽台4.23

		全部



		


		


		臺中市○○區○○路00號10樓之11

		


		


		


		




		


		備考：共同使用部分建號383面積4122.36平方公尺持分32/10000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82號

抗  告  人  洪玟珍    住○○市○區○○路000號

上列抗告人因債權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債務人黃東寶間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2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聲明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第三人即債務人黃東寶（於民國104年9月21日死亡）前於89年間積欠第三人即抗告人之夫黃連泉代書費新臺幣（下同）153萬元（下稱系爭債權），後黃連泉將系爭債權讓與抗告人，黃東寶則將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地）設定普通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抗告人，系爭房地嗣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02年度司執字第85047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執行拍賣，抗告人可獲分配款153萬元（下稱系爭分配款），因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已載明擔保金額，且經黃東寶用印及檢附印鑑證明，並黃東寶生前於強制執行程序中對於系爭債權存在並無爭執，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債權確係存在，應認抗告人所提出之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兼具有債權證明文件性質。惟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竟以抗告人未依法提出系爭債權之證明文件原本為由，於113年3月15日以102年度司執字第85047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抗告人對原處分不服，提出異議，復經原法院於113年7月26日以原裁定駁回異議，顯有未洽，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依法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之債權人，不問其債權已否屆清償期，應提出其權利證明文件，聲明參與分配。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權利證明文件，指足以證明對於執行標的物之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及其債權金額之文件而言。此種權利有未登記者，其經登記者，例如抵押權，其債權實際存在與否及金額若干，與其登記未必相符。故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人之債權人，不問其權利是否登記，於聲明參與分配時，均應提出其權利之證明文件，例如抵押權人應提出債權證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等是，不因其為普通抵押權或最高限額抵押權而有不同，債務人或其他債權人是否對該抵押權分配金額聲明異議或提起異議之訴，亦非所問。

三、經查：

　㈠抗告人前於102年12月17日以其為系爭房地之抵押權人，持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等向執行法院聲請參與分配，因抗告人未提出債權證明原本，經執行法院通知補正，抗告人表示無債權證明文件存在，執行法院則將系爭分配款予以清償提存（原法院103年度存字第1027號）。後抗告人持民事起訴狀、民事撤回起訴狀、黃連泉出具之證明書、抵押權設定登記申請書、抵押權設定契約、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等，聲請領取提存之系爭分配款，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3月1日通知抗告人於收受通知後10日內補正抵押權證明及債權證明等文件，抗告人逾期仍未補正債權證明，執行法院於113年3月15日以102年度司執字第85047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㈡抗告人既主張因系爭債權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而為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之債權人，其聲明參與分配，依前揭法條規定，即應提出包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及債權證書等之權利證明文件。其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前者為向地政機關申請登記時必須檢附之文件，後者為地政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核發之證明，如已滅失，雖得以土地登記謄本證明其抵押權於拍定時存在。惟關於證明其抵押債權之文件（如債務人所簽發之票據、借據或其他債權證書，或抵押權人對於債務人取得之確定支付命令、法院確定判決、和解或調解書等），則非得以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或土地登記謄本內容替代，參與分配之抵押權人仍應提出債權證明文件或經債務人不爭執而可推得抵押權擔保之債權確實存在之證明，始得受領分配款。然黃連泉所出具證明書，為第三人之陳述，並非債務人黃東寶承認系爭債權存在之證明，且抗告人前雖對黃東寶提起確認債權存在訴訟，後因黃東寶死亡且其繼承人均拋棄繼承，而撤回起訴，亦無從認定黃東寶或其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承認系爭債權存在，是以抗告人所提前開證據，形式上均不足以使執行法院確信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抗告人主張一般抵押權人聲明參與分配，其抵押權設定契約本身即為債權之證明，僅須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他項權利證明書及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即可實行抵押權，毋庸再提出債權之證明文件云云，尚非可採。

　㈢又債權人受領遲延，或不能確知孰為債權人而難為給付者，

    清償人得將其給付物，為債權人提存之；強制執行法關於強

    制執行所得金額、破產法關於破產債權分配金額或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關於清算事件分配金額之提存，由受理強制執行

    、破產事件或辦理清算事件之法院提存所辦理之。民法第32

    6 條及提存法第4條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執行法院就系爭分配款，如受領權人即抗告人受領遲延，自得依前開法條規定辦理清償提存。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因抗告人未提出債權證明文件，經通知後仍未補正，將系爭分配款提存，符合前揭各法條規定之意旨，洵無不合，其執行程序並無違法及損害抗告人權益情事。抗告人對於該函聲明異議，即屬無據。至於強制執行法第6 條第1項第5款，係抵押權人或質權人以法院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時，應提出證明文件之規定。抗告人係聲明參與分配，即不直接適用該條款規定。原裁定駁回抗告人聲明異議之理由，雖有未洽，但其結論並無不合，原裁定仍應予維持。本件抗告人抗告仍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秀芬

　　　　　　　　　　　　　　　　    法　官  吳國聖 

　　　　　　　　　　　　　　　　    法　官  戴博誠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張惠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附表：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1 臺中市 ○○區 ○○ 000 000 000/100000 2 臺中市 ○○區 ○○ 000 0000 000/100000        編號 建號 基地座落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建物門牌  樓層面積合計 附屬建物 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271 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十二層第十層 第10樓層：49.47 合計：49.47 陽台4.23 全部   臺中市○○區○○路00號10樓之11      備考：共同使用部分建號383面積4122.36平方公尺持分32/10000      





